
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

（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） 

 

2020 年 8 月 26 日，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

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0 年度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

额度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终止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租赁事项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计提

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》。根据中国证监会

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通过仔细审阅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，

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“同意”的意见。 

一、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可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客户资源，拓展公司液

晶面板产品的销售，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二、本次终止液晶基板生产线租赁是因新冠疫情影响、以及特种玻璃市场状

况的变化导致的，在充分考虑双方的合作关系和共同利益，经友好协商达成的一

致意愿。 

三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和稳健型原则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的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并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。

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，能够真实、准确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四、本次出售资产有利于公司回收资金、盘活资产。资产出售完成后，公司

计划用回收资金偿还债务，降低财务费用，缓解债务压力。 

五、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

情形，也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白永秀                彭俊彪             王鲁平 


	（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）

